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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附加珍稀野生动物救助费用条款

总   则

第一条 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环

境污染责任保险》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后，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

第二条 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

尽之处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

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,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。

保险责任

第四条 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，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依照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法律（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，以下简称“依法”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，由于

突发环境事件或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导致周边 3 公里范围的水域或地上任何国家珍稀

野生动物（包括其生存场所）受到直接损害，由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在保险期

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，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，保险人按

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本附加险合同项下任何损失赔偿仅限于下述两项费用：

（一）对于个体珍稀野生动物的抢救费用。其中珍稀野生动物的抢救费用包括：医疗费

（含因抢救所支付的医疗费）、专业人员施救费用、护理保育员工工资和必要的营养费等合

理且必要的费用支出。任何后果损失及罚金均不负责赔偿。

（二）个体珍稀野生动物生存场所的清污费用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。

珍稀野生动物：一般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，即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农

业农村部发布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内列明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种类，共计

234种和 1类。

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场所：一般指由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及上海市林业局官网公示的

30 个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名单内列明的区域，其中包括 4 个自然保护区、6

个禁猎区及 20 个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。

责任免除

第五条  主险合同责任免除未纳入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的，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合

同。

赔偿限额及免赔额(率）

第六条  本附加险合同的赔偿限额包括累计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。各项赔偿限

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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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本附加险合同的免赔额（率）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协商确定，

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

